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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 
108.11.21 

壹、 時間：108年 11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參、 主席：莊政務副主任委員慶達。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劉怡伶 

伍、 會議情形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三、 歷次會議管制事項辦理情形： 

(一) 發言紀要： 

1. 卓委員春英：就管制事項 3-1哺(集)乳室指引部分，管理單位

有責任讓本棟大樓所有承租戶瞭解哺(集)乳室設置所在地，而

非無設置之必要。 

2. 楊委員幸真： 

(1) 設置哺(集)乳室指引為性別友善空間之體現，請與管理

單位加強溝通。 

(2) 就管制事項 2-8，肯定海洋委員會在性別統計專區已快速

公布相關統計資料，建議「106年度海洋相關科系大學生

男女性別比例分析」該資料加上資料統計年度，並可製作

長條圖或曲線圖等視覺化分析，以利進行年度比較。 

3. 王委員介言： 

(1) 就管制事項 3-1，哺(集)乳室為政府針對公共場所之規範，

考量海洋委員會係政府機關，除內部員工外，洽公之民眾

如有需求亦應開放，建議應再與管理單位多方溝通。 

(2) 就管制事項 2-8，建議每年應比照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之規

定增加性別統計資料。 

4. 林委員夙慧：哺(集)乳室非僅提供給承租戶使用，洽公或任何

有需求者皆應開放，指標部分建議應予加強。 

(二) 決定： 

1. 管制事項 3-1請秘書室配合辦理，指標設置完成前持續管制。 

2. 管制事項 2-8請綜合規劃處依委員意見確實辦理。 

3. 除管制事項 3-1外，其餘管制事項依管考建議同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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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告案-案由一：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 

(一) 發言紀要： 

1. 卓委員春英： 

(1) 就「辦理施政滿意度調查」部分，建議提供本案調查結果

以利各委員參考。 

(2) 就「辦理海洋領域各性別人才培訓或宣導工作」部分，除

相關性平宣導與講座外，衡酌目前女性從事海洋事務者

較少，建議可與遊艇協會等民間單位合作，以較活潑方式

鼓勵女性親近海洋。 

2. 王委員介言： 

(1) 就「辦理海洋領域各性別人才培訓或宣導工作」部分，建

議針對參與者進行性別比例統計，作為下次活動規劃時

之參考。 

(2) 就「辦理施政滿意度調查」部分，建議簡述報告其樣本性

別比例與需求分析。 

(3) 就「性別意識培力」部分，建議將參訓率依各性別工具類

別進行統計，性別主流化基本概念應針對全體同仁，性別

影響評估與性別預算則應針對各業務需求者進行培力課

程。 

(4) 就「性別友善職場措施」部分，建議統計育嬰留職停薪、

產假、家庭照顧假等不同性別申請人數。 

(5) 行政院一直以來重視破除性別隔離，建議可配合婦女節

推薦績優海洋女性人員參加。 

3. 林委員夙慧： 

(1) 就「建立女性支持網絡及促進多元性別友善環境」部分，

請釐清「法律諮詢服務」係指教導學員相關法律諮詢之課

程，抑或是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2) 就「性別友善職場措施」部分，請提供「鄰近托嬰育兒及

課後照顧中心之訪視成果」供參，並追蹤後續利用人次。 

4. 綜合規劃處黃科長淑玲： 

本會施政滿意度調查案業於 108 年 10 月底完成，調查發現參

與海洋活動者以男性居多，海洋政策部分男性關心程度高於女

性，瞭解程度亦較深。另有關海洋環境保育議題，女性在關心、

理解及參與上皆優於男性，該調查發現將作為本會往後政策研

擬與活動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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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委員幸真：建議將研究結果提供給各委員參考，協助檢視內

容作為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滾動修正之依據。並可利

用調查結果作為性別主流化研習訓練之討論素材，提升同仁性

別意識與性別敏感度。 

6. 王委員介言：建議明(109)年度辦理性別意識培力時，規劃辦

理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教育訓練，邀請講師帶領同仁檢視與運

用本調查結果之性別統計資料，作為往後政策規劃之發展建議，

進一步提升同仁性別知能與實務。 

(二) 決定： 

1. 往後相關重要之性平研究報告，可製成簡報以利委員參閱，並

深化進行分析。 

2. 本會已與國立中山大學合作開設「海洋法政碩士學分專班」，

培養海洋法政專業人員，請鼓勵就讀同仁以海洋性別議題作為

碩士論文題目。 

3. 請各業務單位參酌上述委員之意見，今年能完成者請配合辦理，

針對明年建議部分請納入明年規劃中。 

 

五、 報告案-案由二：本會 108 年度性平業務實地考核建議事項辦理

情形 

(一) 發言紀要： 

1. 卓委員春英： 

(1) 建議海洋委員會可與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爭取往後以「女性

與海洋事務」為主題，推薦相關績優海洋女性人員參加

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發表。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除了定期至各部會辦理輔導考核外，亦

規劃「性別平等創新獎」與「性別平等深耕獎」，鼓勵推動

與性別平等相關且具有績效之創新措施或方案。考量海洋

委員會成立後積極推動性平業務，建議往後可投案參選。 

(3) 目前國內針對婦女創業部分，經濟部與勞動部設有飛雁專

案與鳳凰專案，可協助宣導上述專案內容鼓勵相關海洋創

業婦女多加運用。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針對婦女規劃農

業支持方案，建議比照其作法，規劃支持女性在海洋事務

就業或創業之協助方案。 

2. 王委員介言： 

(1) 建議本案管考表格可增加「預計改善方案」一欄，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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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案再行論述辦理情形，以免落於單點處理。 

(2) 建議同仁於日常業務中持續蒐羅優秀海洋事務女性名單，

彙整特殊個人故事後，參加「性別平等深耕獎」。 

(3) 辦理「2020台灣海洋青年論壇」及「東南亞國際海洋論壇」

時，建議針對活動參與者進行性別統計與分析。 

(4) 有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部分，請加強辦理教育訓練，提

升同仁相關知能。 

3. 楊委員幸真： 

(1) 有關「2020台灣海洋青年論壇」部分，建議海洋委員會往後

辦理大型論壇或活動時，除文宣上加註歡迎各性別踴躍參加

外，亦可媒合 NGO團體或民間單位，提供參加者托育服務。 

(2) 有關出國報告心得納入性別面向部分值得嘉許，建議出國心

得報告表格架構直接加入「性別面向」一欄，以免遺漏。 

4. 國際發展處陳副處長裕興： 

(1) 「2020 台灣海洋青年論壇」由本會與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

處共同主辦，活動對象以全國高中職學生為主，將調查參加

者有無托育需求，再行規劃後續托育服務。 

(2) 「東南亞國際海洋論壇」係本會委託國立中山大學於 11 月

27日辦理，考量活動辦理在即，其建議本處將納入往後活動

辦理之規劃。 

(3) 前開活動參與者之性別統計與分析部分本處將配合辦理。 

(二) 決定： 

1. 請彙整本會成立後歷年獲獎之海洋事務績優女性人才資料庫

名單，作為往後國內外活動規劃或計畫申請之參考，並列入往

後本會委員之參考名單。 

2. 托育與托老服務已為未來趨勢，請相關單位後續辦理大型活動

時留意規劃。 

3. 請各業務單位參酌上述委員之意見納入往後業務推動之改善

方案，分階段逐步落實性別平等各項業務。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